
军事科学院2023年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
一、招生计划
军事科学院2023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分教育部计划和军队计划，其中教育部计划硕士研究生预计招收210人，具体招生计划数以正式下达为准；军队计划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请到军事科学院强军网通知公告栏查阅。
二、报考条件
（一）基本条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2.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立志献身国防军队现代化建设，热爱军事科研事业，品德良好，遵纪守法。
3.身体健康。考生须符合国家、军队及我院相关体检要求。复试阶段和入学后分别进行体检，体检不合格者，不予录取，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
4.考生的学历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国家承认学历的应届本科毕业生（含普通高校、成人高校、普通高校举办的成人高等学历教育等应届本科毕业生）及自学考试和网络教育届时可毕业本科生。考生录取当年入学前必须取得国家承认的本科毕业证书或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国（境）外学历学位认证书》，否则录取资格无效。
（2）具有国家承认的大学本科毕业学历、学士学位的人员。
（3）已获硕士、博士学位的人员。
在校研究生报考须在报名前征得所在培养单位同意。
（二）军队计划考生
除基本条件外，报考我院军队计划考生按照考生人员类别还应具备以下条件：
1.在职军官（警官，下同）。在职军官报考研究生应当满足军队2023年研究生招生的相关文件要求，不得报考硕博连读培养类型研究生。委任制文职人员按照在职军官同等对待。
2.军队院校应届军人本科毕业生。军队院校非指挥类和国防科技大学指挥类应届本科毕业生可以报考研究生，但不能报考军事学硕士研究生（不含军队指挥学一级学科下的军事运筹学，军事后勤学一级学科下的后方专业勤务）。报考我院的军队院校应届本科毕业生应当满足所在院校应届本科毕业生直读比例限额。我院今年获批专项计划可招收不占限额的军校应届本科毕业生，具体招生学科专业请到军事科学院强军网查阅。
另外，军事学学科门类中，军事思想及军事历史、军队指挥学一级学科下的军事运筹学、军事管理学一级学科下的军事法制学、军事后勤学一级学科下的后方专业勤务和军事装备学专业可招收女生，其他专业仅招收男生。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兵器科学与技术、核科学与技术、土木工程、力学、生物医学工程、兽医学、基础医学、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等9个专业可从军校应届本科毕业生中招收硕博连读考生。
（三）教育部计划考生
教育部计划考生须满足报考基本条件，可报考生物学、力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兵器科学与技术、核科学与技术、土木工程、生物医学工程、兽医学、基础医学、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药学、电子信息（专业学位）12个学科专业。
2023年硕士招生专业目录和非军事学自命题考试科目及参考书目请查阅“军科研究生院”微信公众号。
三、军人研究生报考审批
在职军官报考研究生，应当填写《军队在职军官报考研究生推荐审批表》，按照军官晋升任用批准权限审批，依托信息系统，逐级报军委政治工作部军官局备案（我院将依据“军队在职军官报考研究生备案数据”和相关政策规定要求，审查考生报考资格）。军队单位应届本科毕业生报考研究生，应当填写《应届毕业生报考研究生推荐审批表》，由所在院校教务部门审批（报考硕博连读和专项计划的考试请在审批表中注明）。
报考硕士研究生的军人考生，应当按照教育部规定要求进行网上报名，并在网上确认电子信息。确认后，将本人身份证和军人证件复印件、相关报考推荐审批表原件，于11月15日前通过邮政特快专递（EMS）或顺丰快递寄送至我院招生培养处（通信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北路6号院7号楼军事科学院研究生院招生培养处，联系人：杨参谋，联系电话：010-66314195，邮编：100097）。我院将依据“军队在职军官报考研究生备案数据”和相关政策规定要求，审查考生报考资格，对不符合报考资格的不予核发准考证。
报考研究生的现役军官和军队单位应届毕业生，参加复试时应当提交师级以上单位出具的最近一次军事体育考核达标证明（按照考生来源类别确定相应达标标准）。
四、报名时间及程序
报名包括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两个阶段。
（一）网上报名
1.报名时间：2022年10月5日至10月25日，每天9:00-22:00。预报名时间：2022年9月24日至9月27日，每天9:00-22:00。
2.请在规定时间登录“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公网网址：https://yz.chsi.com.cn，教育网址：https://yz.chsi.cn，以下简称“研招网”）浏览报考须知，并按教育部、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报考点以及我院网上公告要求报名。
3.考生应当认真了解并严格按照报考条件与相关政策要求填报志愿及选择报考点。因不符合报考条件及相关政策要求造成后续不能网上确认、考试（含初试和复试）或录取的，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
4.报名期间，考生可自行修改网上报名信息或重新填报报名信息，但每位考生只能保留一条有效报名信息，逾期不再补报，也不得修改报名信息。
5.报名期间将对考生学历（学籍）信息进行网上校验，考生可上网查看学历（学籍）校验结果；考生应在网上报名开始提前1周自行登录“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以下简称“学信网”，网址https://www.chsi.com.cn/）查询下载本人学历（学籍）信息，按照“学信网”提供的学历（学籍）信息进行网上信息填报。已变更身份信息（姓名、身份证号等）的考生须使用变更后的有效身份信息报名，因更改身份信息导致学历（学籍）校验未通过的考生，还须向报考点和我院提供具有更改记录的户口本（簿）、公安机关、考生所在单位开具的相关证明等材料；其他未校验成功的考生还需根据实际情况提供本科学历、学位证复印件、学员证复印件、学信网认证报告等材料，以备报考点和我院审核。相关材料须在网上确认结束时间前内通过EMS寄（送）至我院招生培养处。未能通过学历（学籍）网上校验的考生，必须在网报结束前完成学历（学籍）核验。
6.推免生登录“全国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信息公开暨管理服务系统”查询招收推免生章程和专业目录，并按照要求填写报考志愿。已被录取的推免生，不得再报名参加当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
（二）网上确认
按照各报考点规定完成。
（三）注意事项
1.考生应当按要求准确填写个人网上报名信息并提供真实材料。考生因网报信息填写错误、填报虚假信息而造成不能考试（含初试和复试）或录取的，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
2.考生网上报名成功后，应通过查阅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报考点、招生单位官方网站等方式，主动了解考试安排、防疫要求等事项，积极配合完成相关工作。
五、考试
考试分初试和复试，初试按国家教育部统一安排，复试由我院各招生单位组织。
（一）初试
1.考生应当在考前10天左右（以研招网通知为准），凭网报用户名和密码登录“研招网”自行下载打印《准考证》。
2.考生凭下载打印的《准考证》及有效居民身份证参加初试和复试。
3.初试时间：2022年12月24日至25日（每天上午8:30-11:30，下午14:00-17:00）。初试方式均为笔试。
4.初试科目详见《军事科学院2023年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二）复试
我院自主确定复试基本分数线，根据招生计划、考试成绩和差额复试比例，确定复试分数线，并以此确定复试考生名单。复试主要考查考生的思想品德、创新能力、专业素养和综合素质等，时间通常安排在2023年3~4月期间，复试办法将在复试前通过研招网、“军科研究生院”微信公众号向考生公布。
六、体检
包括复试体检和入学身体复检。报考我院的教育部计划考生须符合《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的要求，但传染病相关项目按照《军队院校招收学员体格检查标准》执行。军队计划考生须符合《军队院校招收学员体格检查标准》。
检查项目中，乙肝、丙肝、艾滋病、梅毒、尿毒品检测、肺结核等传染性疾病以及部分精神类隐匿性疾病不合格者，不得录取。
七、学制及入学时间
我院录取的硕士研究生分为全日制学术学位和全日制专业学位。医学、农学门类学科专业基本学制为3年，其他学科专业基本学制为2.5年，直博、硕博连读研究生基本学制为5年。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基本学制执行相应门类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基本学制。所有录取考生均于2023年秋季入学。
八、学费及奖助学金
我院招收的教育部计划的硕士研究生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教育部关于加强研究生教育学费标准管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2013]887号）、《关于北京地区研究生教育学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京发改[2013]2587号）等文件精神，学费标准为每人8000元/学年（3年共计24000元，2.5年共计20000元）。同时，我院设有丰富完善的奖助体系，包括助学金、三助岗位津贴以及新生奖学金、学业奖学金、军事科学院奖学金、国家奖学金等。
九、有关说明
（一）考生须确保提供资料真实准确，凡因不符合报考资格、弄虚作假等原因影响招生录取的，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
（二）我院个别学科专业仅接收军队计划考生，教育部计划考生在报考时应注意切勿填写错误，由此引起的不符合报考资格等问题，由考生本人承担。
    （三）入学后须办理学籍注册、档案转接，可办理户口迁移，可按国家规定享受奖助学金等待遇。
（四）各学科专业招生人数以我院公布简章中拟招生人数为准，每名导师年度招生不得超过2人（含博士与硕士）。
（五）已获我院补偿计划未被录取的考生同等条件下（初复试成绩加权后的总成绩相同）优先考虑录取。
（六）报考相关最新信息，请及时关注“军科研究生院”微信公众号或研究生招生信息网。
单位代码：91101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北路6号院7号楼招生培养处
联系电话：010-66314195
邮政编码：100097
电子邮箱：jkyjsyyjjy@163.com
附件：1.军事科学院2023年教育部计划硕士研究生拟招生人数
2.军事科学院各招生单位联系方式
附件1
军事科学院2023年教育部计划硕士研究生拟招生人数
	招生单位
	学位类型
	一级学科/专业领域
	总计划
	拟录取推免
	统招
计划
	备注

	直属单位一
	学术学位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
	/
	/
	与直属单位五共用统招计划，一同复试排名。

	直属单位四
	学术学位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0
	5
	5
	

	
	
	生物医学工程
	9
	0
	9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1
	0
	1
	

	
	专业学位
	电子信息硕士
	11
	1
	10
	

	直属单位五
	学术学位
	生物学
	1
	0
	1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9
	14
	15
	含直属单位一、直属单位十二计划

	
	专业学位
	电子信息硕士
	7
	0
	7
	

	直属单位六
	学术学位
	生物学
	23
	9
	14
	

	
	
	核科学与技术
	1
	0
	1
	

	
	
	生物医学工程
	5
	2
	3
	

	
	
	兽医学
	4
	2
	2
	

	
	
	基础医学
	17
	5
	12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16
	7
	9
	

	
	
	药学
	18
	8
	10
	

	
	专业学位
	电子信息硕士
	1
	0
	1
	

	直属单位六

(前沿探索专项)
	学术学位
	生物学
	2
	0
	2
	

	
	
	基础医学
	3
	0
	3
	

	
	
	药学
	2
	0
	2
	

	直属单位七
	学术学位
	兵器科学与技术
	12
	4
	8
	

	
	
	核科学与技术
	5
	0
	5
	

	
	
	药学
	1
	0
	1
	

	直属单位八
	学术学位
	土木工程
	10
	0
	10
	

	直属单位九
	学术学位
	力学
	19
	9
	10
	

	直属单位十一
	学术学位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3
	0
	3
	

	直属单位十二
	学术学位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
	/
	/
	与直属单位五共用统招计划，一同复试排名。

	合计
	210
	66
	144
	

	备注：1.实际计划数以上级下达为准，如有变化，我院将第一时间进行公示。
2.报考直属单位一、直属单位五、直属单位十二“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考生一同复试排名，择优录取。
3.前沿探索专项为单独复试录取，报考该专项考生请第一时间联系招生老师，并按要求选择相应导师。
      4.我院直属单位六在复试录取阶段按二级学科专业进行复试排名，考生可电话咨询各二级学科专业招生计划数，相关计划数随后公布。


附件2
军事科学院各招生单位联系方式
	招生单位
	联系人
	联系方式

	直属单位一
	贾参谋
	010-66897023

	直属单位二
	吴参谋
	010-55496501

	直属单位三
	孙参谋
	010-66897507

	直属单位四
	孟参谋、孙参谋
	010-66820056、66820058
xtgcyjy2018@sina.com

	直属单位五
	董参谋
	010-66870298
15652655581@163.com

	直属单位六
	夏参谋
	010-66931410

	直属单位六
（前沿探索专项）
	周参谋
	18800177026

student@xmail.ncba.ac.cn

	直属单位七
	郝参谋
	010-66758036
fhyzsc@126.com

	直属单位八
	刘参谋
	010-66934019
398323189@qq.com

	直属单位九
	梅参谋
	13890120399
yz-009@qq.com

	直属单位十
	张参谋
	010-66897723

	直属单位十一
	胡参谋
	010-66357009

	直属单位十二
	娄参谋
	010-55475756
hupp2007@126.com

	军事科学院研究生院
	杨参谋
	010-66314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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